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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京0108民初48654号案件
异议答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3年10月20日受贵院委托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罗庄北里锦秋家园3号楼206号住宅用房于2022年10月27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及未登记附属面积场地使用费进行评估，并于2023年11月17日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3-1-0766-F01SFZC6号]。
2023年12月11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不动产估价报告异议书》，现对异议申请人杨立提出的异议作如下答复：
异议1：因评估报告中未体现评估结论的论证过程，异议人请求评估机构出具“估价技术报告”。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7.0.2条规定：“叙述式报告应包括下列部分：1封面；2致估价委托人函；3目录；4估价师声明；5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6估价结果报告；7估价技术报告；8附件。”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7.0.17条规定：“估价结果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9估价方法；应说明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的名称和定义。当按估价委托合同约定不向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技术报告时，还应说明估价测算的简要内容… …”。
依据上述国家标准的规定，异议人认为，估价报告可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估价结果报告应向估价委托人提供，但针对估价技术报告，房地产估价机构不能单方面决定不向估价委托人提供。如果估价委托人要求提供估价技术报告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向其提供技术报告。
本案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在评估结论中未体现比较法和收益法经如何计算后得出本案房屋在价值时点的最终房产单价和总价，相关结论没有附计算依据及系数比例，故异议人申请评估机构向异议人提供“估价技术报告”。
答复：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7.0.17条第9项规定，说明估价测算的简要内容。
（转下页）


测算过程
一、住宅部分
一）比较法
1.选取可比实例并编制因素条件说明
[bookmark: _GoBack]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罗庄北里锦秋家园住宅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小区内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
	可比实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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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实例A：
•项目名称：锦秋家园9号楼
•交易时间：2022年7月1日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住宅
实例A所在区域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紧邻城市支路-罗庄东路，周边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公共配套设施较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朝向为东，建筑面积为88.6平方米，建筑类型为板楼，所属楼宇总楼层为23层，所在楼层为4层，由物业公司管理，内部装修为简单装修，装修维护情况较好，建成年代为2003年。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113995元/平方米，修正后建筑面积单价为112889元/平方米。
可比实例B：
•项目名称：锦秋家园5号楼	
•交易时间：2022年5月21日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住宅
实例B所在区域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紧邻城市支路-罗庄东路，周边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公共配套设施较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朝向为东，建筑面积为90.43平方米，建筑类型为板楼，所属楼宇总楼层为8层，所在楼层为8层，由物业公司管理，内部装修为简单装修，装修维护情况较好，建成年代为2003年。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110583元/平方米，修正后建筑面积单价为119427元/平方米。
可比实例C：
•项目名称：锦秋家园3号楼	
•交易时间：2021年10月18日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住宅
实例C所在区域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紧邻城市支路-罗庄东路，周边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公共配套设施较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朝向为南，建筑面积为136.09平方米，建筑类型为板楼，所属楼宇总楼层为23层，所在楼层为20层，由物业公司管理，内部装修为简单装修，装修维护情况较好，建成年代为2003年。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117569元/平方米，修正后建筑面积单价为116114元/平方米。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对交易时间、区域因素、实物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12889＋119427＋116114）÷3＝116143（元/平方米）


 二）收益法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月租金水平（元/套）

	锦秋家园
	87.82
	12000

	锦秋家园
	86.29
	12390

	锦秋家园
	89
	11000



 通过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周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与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基本相似的住宅用房租金水平在13000-14000元/月·套。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为14000元/月·套。空置率取5%；每年按12个月计算。则有：
未来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4000×12×(1-5%)÷10000＝16（万元）
（2）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贷款利息+利润+销售税费=60万元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60万元×76%=46万元
（3）年经营费用
年经营费用=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用+年经营费用=1万元
（4）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16-1＝15（万元）
2.报酬率（Y）	
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可以得出报酬率为4.0%。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私移字第0062006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8.69年。估价对象所在物业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估价对象所在物业建成于2003年，截至价值时点，已使用19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41年。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长于剩余经济耐用年限。考虑到估价对象建筑物通过正常的维护与保养可以使用至土地使用年期止，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按照剩余土地使用年期计算，即48.69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上涨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3.5%。
5.收益价值
估价对象收益价值＝A×{1－[(1＋g) ÷ (1＋Y)]n}÷（Y-g）＝627（万元）
估价对象收益单价＝627×10000÷100.61＝62320（元/平方米）
三）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且比较法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近、价格正常的类似房地产，测算结果较收益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80%
	116143

	收益法
	20%
	62320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105378

	房地产价值（元）
	10602081







二、未登记附属面积部分
收益法（未登记附属面积）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1）租金收入
 通过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周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与估价对象基本相似的住宅用房租金水平在140元/月·平方米。因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部分采光、保暖及通风条件较差，不具备正常居住条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租金在住宅用房的基础上给予75%的折价，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部分租金水平为1800元/月·套。空置率取10%；每年按12个月计算。则有：
未来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800×12×(1-10%)＝19440（元）
2）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19440×1.5%÷12＝24（元）
3）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19440＋24＝19464（元）
（2）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贷款利息+利润+销售税费=89777（元）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89777元×76%=68231（元）
（3）年经营费用
年经营费用=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用+年经营费用=1043（元）
（4）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68231-1043＝18421（元）
2.报酬率（Y）	
同上。
3.收益年期（n）
同上。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因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部分采光、保暖及通风条件较差，不具备正常居住条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现状作为储物间较为适宜。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0%。
5.收益价值
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收益价值＝A×{1－[(1＋g) ÷ (1＋Y)]n}÷（Y-g）＝392303（元）
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建筑面积确定：《鉴定评估委托书》中未登记附属面积20多平米，没有不动产权登记面积或测绘报告作为依据。在有关诉讼材料中，按照3号楼206楼上户型127平方米推算附属面积20余平方米，经对建筑物外观进行查勘，3号楼206楼上户型比206多出一个阳台，因此，按楼上户型推算的20余平方米没有依据。实地查勘现场测量的数据为长5.0米，宽2.5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私移字第0062006号]房地产平面图，3号楼206号南侧与未登记附属面积相邻部分的测绘数据（含墙体一半）：长5.27米，宽2.70米，按照206室登记面积的使用率折算，未登记附属面积（建筑面积）设定为17.57平方米。
故：估价对象未登记附属面积收益单价＝392303÷17.57＝22328（元/平方米）


异议2：因评估报告针对可比实例所展示的数据内容较为简略，异议人请求评估机构提供评估报告附件六可比实例的具体房屋名称、位置（包括但不限于楼层、朝向、面积等）、成交价格、成交记录、平面图及外观照片等区位状况、实物状况的具体数据。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4.2.2条规定：“搜集的交易实例信息应满足比较法运用的需要，宜包括下列内容：1交易对象基本状况；2交易双方基本情况；3交易方式；4成交日期；5成交价格、付款方式、融资条件、交易税费；6交易目的等。”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4.2.5条规定：“科比实例及其有关信息应真实、可靠、不得虚构。应对可比实例的外部状况和区位状况进行实地查勘，并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可比实例的名称、位置及附位置图和外观照片。”
依据上述国家标准的规定，异议人认为，评估报告附件6选取的可比实例没有体现上述数据及相关内容，故异议人申请评估人对可比实例的具体数据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相关资料。
答复：异议中提到“可比实例没有体现上述数据及相关内容”，比较法选用案例已在异议1答复中提供。



异议3：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合理评估结论。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应当对采用各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形成合理评估结论。本评估中收益法评估结果为：62320元/㎡，比较法评估结果为116143元/㎡，收益法与比较法结论相差超过收益法的86%，属于严重偏差，也与事实严重不符，评估公司应该摒除收益法结论。目前对于价格评估，无论京东金融还是淘宝网，都是采用市场法，比较法进行评估，因此也请评估公司去除污染真实数据的收益法评估结果。
答复：
根据《资产评估法》第二十六条：“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除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3“……当估价对象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不得随意取舍…….”
因此，选用两种估价方法是法规的要求。
异议中提到“收益法与比较法结论相差较大，也与事实严重不符”，估价报告中，比较法选用的交易实例和收益法确定的租金都来源于市场真实案例，符合市场正常水平，收益法与比较法结论相差较大，也正是北京市住宅市场租售比倒挂的真实反映。在确定两种方法权重时，也特别考虑了租售比倒挂对估价结果的影响，赋予了比较法结果80%的权重。
异议中提到“无论京东金融还是淘宝网，都是采用市场法，比较法进行评估”，京东、淘宝属于网络询价，不属于受《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规范的正式的房地产估价。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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